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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晋银函〔2024〕28号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

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640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王晶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落实民营企业权益保护政策措施的建

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围绕提案中涉及的金融支持工作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分行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组织推动。通过全省信贷工作会议、调度会、情

况通报会等，及时向辖内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安排部署工作，围

绕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提出具体工作要求，加强信贷政策传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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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省工商联等四部门组织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，

听取民营企业对金融工作的诉求与建议，研究落实金融支持民营

经济的工作举措，推动银企“信息互通、供需互联”，提升金融

服务民营企业质效。联合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建立财政金融联动机

制，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，引导金融机构服务民营

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。

（二）用好货币政策工具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

构双重功能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，有

效降低实际贷款利率。2023年，全省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311.37

亿元，支小再贷款319.54 亿元，要求金融机构使用支农支小再贷

款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超过 5.5%。充分发挥普惠小微贷款

支持工具的激励作用，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小微企

业的融资支持，提升普惠小微金融服务质效。截至2023 年末，全

省人民银行累计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激励资金 6.7 亿元，直

接撬动普惠小微贷款新增440.56 亿元。

（三）加强部门联动。联合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组织金

融机构分层次召开深化普惠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倍增工作系列座谈

会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，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信贷政策，

努力为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和转型升级营造政策友好、公平普

惠的融资环境。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“万家小微评满意

银行”活动，在全省选取 1 万余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合作

银行进行评价，引导激励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和提升小微企业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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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工商户金融服务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开展

第二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个体工商户

的创业就业信贷支持。截至 2023 年末，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

3518.6 亿元，同比增长40%，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8.7个百分点。

2023年，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为4.97%，同比下降0.81个百

分点。

（四）促进银企对接。建立名单推送对接机制，联合省工信

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科技厅等12个政府部门梳理重点企业“白

名单”，及时推送给金融机构，推动银企有效对接。会同省地方

金融管理局开发建设“三晋贷款码”融资服务平台，高效联通市

场主体与金融机构，有效提升企业获贷便捷性，目前已入驻金融

机构193家，上架产品 346款，发放贷款 41.5亿元。开展“千名

行长结对子”活动，覆盖117个县区、1496 个基层机构，累计走

访小微市场主体 2.2 万户次，对接融资需求 998.8 亿元，投放贷

款 508 亿元，推动打造市场主体认可的普惠金融领域银企对接品

牌。

（五）完善融资配套。推动健全贷款风险奖补机制，会同省

财政厅设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，按照金融机构小微企业

贷款增量0.1%或者运用人民银行再贷款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

的0.2%给予风险补偿，激励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发放。2023

年对 168家金融机构拨付补偿资金8972.3 万元。会同省地方金融

管理局指导各市建好用好首贷续贷服务中心，发挥“一站式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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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”首贷服务功能作用，强化融资所需的抵质押登记、信用担

保、保证保险等服务，提高市场主体首贷便利性。会同省财政厅

等部门指导各市用好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，按照10%的代偿率上

限为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提供风险分担和增信支持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等建议，

我分行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加强政策工具引导，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。充

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精准

滴灌和激励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、民营小微企业等薄

弱环节的信贷支持。用足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，争取更多资金落

地山西，鼓励金融机构精准支持绿色低碳领域。用好人民银行总

行新设立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工具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

对科技型民营中小企业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

融支持。

（二）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。指导金融机构进

一步提升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，针对“三新”经济体（新

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）处于初创阶段且缺乏有效抵押物的特点，

积极拓展商标质押权、知识产权、专利权、订单、仓单等质押贷

款业务。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推广力度，优化办

理流程与服务，提高业务办理效率，有效解决初创企业的融资难

题。依托应收账款服务平台发展供应链金融，为供应链上下游民

营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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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政策协调配合，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。加强与省

财政厅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，依托联席会议、专项工

作联系机制等，在政银企对接活动开展、重点企业名单梳理推送、

小微和涉农贷款贴息奖补、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、金融惠企政

策宣传等方面密切配合，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，合力

推动民营小微金融服务政策有效落地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2024年 4月 19日


